附件
[bookmark: _GoBack]2023年乡村振兴试点示范资金分配方案表
单位：万元
	镇
	省级试点村
	挂钩单位
	乡村振兴资金分配单位
	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小计

	华亭镇（1140.76）
	五云村
	区委政法委
	区农业农村局（省级）
	82.97
	200

	
	
	
	城厢生态环境局（省级）
	89.49
	

	
	
	
	区农业农村局（区级）
	27.54
	

	
	涧口社区
	区委组织部
	区农业农村局（省级）
	96
	200

	
	
	
	区农业农村局（市级）
	43.2
	

	
	
	
	区农业农村局（区级）
	60.8
	

	
	埔柳村
	区农业农村局
	区农业农村局（市级）
	270
	270

	
	油潭村
	区财政局
	区农业农村局（区级）
	128.07
	270.76

	
	
	
	区交通运输局（省级）
	89.49
	

	
	
	
	区文旅局（省级）
	24.74
	

	
	
	
	区商务局（省级）
	28.46
	

	
	云峰村
	区住建局
	区农业农村局（区级）
	65.77
	200

	
	
	
	区住建局（省级）
	134.23
	

	常太镇（470）
	马院村
	区自然资源局
	区自然资源局（林业，省级）
	89.49
	210

	
	
	
	区自然资源局（省级）
	89.49
	

	
	
	
	区农业农村局（区级）
	31.02
	

	
	岭下村
	区发改局
	区发改局（省级）
	134.23
	240

	
	
	
	区水利局（省级）
	89.49
	

	
	
	
	区商务局（省级）
	16.28
	

	
	溪南村
	区文旅局
	区文旅局（省级）
	20
	20

	合计
	
	
	
	1610.76
	1610.76








